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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99� � � �证券简称：新华龙 公告编号：2015-049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乌拉特前旗西沙德盖钼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871 号）核准，同意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49,945,40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截至公告日，公司已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发行 144,546,649 股，发行价格为 7.61 元

/股。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年 8月 25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5]

第 711402号验资报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099,999,998.89 元，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

用及其他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29,181,478.13 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70,818,520.76

元。 公司本发行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入下列项目：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1

收购乌拉特前旗西沙德盖钼业有限

责任公司

100%

股权

918,000,000.00 918,000,000.00

2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不超过

152,818,520.76

不超过

152,818,520.76

合计 不超过

1,070,818,520.76

不超过

1,070,818,520.76

2015 年 9 月 7 日，公司接乌拉特前旗西沙德盖钼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沙德

盖” ）通知，西沙德盖已在乌拉特前旗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备案手续，并换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工商变更完成后，公司持有西沙德盖

100%的股权，西沙德盖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特此公告。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9月 8日

证券代码：603399� � � �证券简称：新华龙 公告编号：2015-050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吉林新华龙钼业有限公司通知，其

已在安图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经营范围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并领取了新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经营范围变更情况：

变更前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化工产品生产销售，（凭许可证经营）矿产品，炉料，金属制

品，金属化合物的购销（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变更后经营范围：矿产品、炉料的购销（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除以上变更外，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9月 8日

东方永润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封闭期内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2015-09-07

公告送出日期：2015-09-08

基金名称 东方永润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永润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管理人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50390000

基金主代码

001160

基金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20100000

基金资产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568,771,959.57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基金简称 东方永润债券

A

类 东方永润债券

C

类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交易代码

001160 001161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资产净值

（

单

位

：

人民币元

）

311,982,610.02 256,789,349.55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份额净值

（

单

位

：

人民币元

0.9267 0.9254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2015年 5月 4日生效。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 9月 8日

东方赢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封闭期内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 2015-09-07

公告送出日期：2015-09-08

基金名称 东方赢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赢家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317

基金管理人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50390000

基金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20100000

基金资产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520,058,746.36

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0.9852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2015年 6月 12日生效。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 9月 8日

股票代码：601886� � � � �股票简称：江河创建 公告编号：临2015-052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通过

下属控股公司向

Vision� Eye� Institute� Limited

全体股东发布要约收购陈述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

于要约收购

Vision Eye Institute Limited

（以下简称

"Vision"

）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披露的临

2015-043

号《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3

日与

Vision

签订了《收购要约执行协议》。根据该协议，公司约定以现

金方式场外收购

Vision

股份。在公司要约期结束前，公司将以每股

1.10

澳元的价格收购除公司

通过下属控股公司已持有

Vision

股份外（约占

Vision

目前所有已发行股份的

19.99%

）的已发行

的所有具有投票权的普通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披露的临

2015-044

号《关

于签订收购要约执行协议的公告》。

2015

年

9

月

7

日，公司通过下属控股公司

Jangho Health Care Australia Pty Ltd

向澳大利亚

证券交易所和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正式提交了针对持有

Vision

已发行有投票权的普通

股所有股东的要约收购陈述书。本次要约开放日期为

2015

年

9

月

14

日，要约截止日期为

2015

年

10

月

21

日下午

7

时正（墨尔本时间）。要约收购陈述书内容详见澳大利亚证券

交易所网站

http://www.asx.com.au

。

特此公告。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7日

股票代码：601886� � � � �股票简称：江河创建 公告编号：临2015-051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工程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到深圳市鹏瑞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发来的鹏瑞深圳湾壹号广场项目南地块三期幕墙分包工程的中标通知书。 该项目中标金额

为

231,017,329

元，约占公司

2014

年度营业收入的

1.45%

。该工程工期预计为

732

天。

鹏瑞深圳湾壹号广场项目南地块三期幕墙分包工程位于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与科苑南

路交汇处。该项目由

3

层地下室和

75

层塔楼组成，是集办公、酒店、公寓、商业于一体的高端城

市综合体项目。

特此公告。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7日

A股简称：广汽集团 A股代码：601238� � � � H�股简称：广汽集团 H�股代码：02238����

公告编号：临 2015—067

债券简称：12广汽 01、02、03� � � �债券代码：122242、122243、122352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8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8月份主要投资企业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

（

辆

）

销 量

（

辆

）

本月

数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

比

增减

（

%

）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

比

增减

（

%

）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41,303 24,482 344,795 325,296 5.99% 43,202 31,231 329,735 239,995 37.39%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29,397 28,300 254,456 240,911 5.62% 31,045 29,009 258,523 232,019 11.42%

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

公司

14,099 9,838 95,282 77,999 22.16% 15,804 8,567 94,056 75,484 24.60%

广汽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

有限公司

2,418 3,878 22,111 42,447 -47.91% 2,112 3,236 21,886 39,435 -44.50%

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

2,902 5,060 40,172 42,548 -5.58% 1,500 5,608 35,278 38,659 -8.75%

广汽吉奥汽车有限公司

140 2,329 7,487 21,049 -64.43% 445 1,398 8,924 18,157 -50.85%

本田汽车

（

中国

）

有限公司

- 2,068 10,180 11,970 -14.95% 532 2,128 9,720 11,293 -13.93%

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

54 129 1,950 2,058 -5.25% 16 48 1,617 1,978 -18.25%

广州汽车集团客车有限公

司

18 106 116 614 -81.11% 18 56 155 586 -73.55%

汽车合计

90,331 76,190 776,549 764,892 1.52% 94,674 81,281 759,894 657,606 15.55%

五羊

－

本田摩托

（

广州

）

有限

公司

87,828 83,307 689,535 632,299 9.05% 79,246 87,271 689,341 629,157 9.57%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9月 7日

A股简称：广汽集团 A股代码：601238� � � �公告编号：临 2015-06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H股代码：02238

债券简称：12广汽 01、 02� 、03� � � �债券代码：122242、122243、122352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保证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简称：14 广汽集

CP002，债券代码：041453095）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兑付资金，现将有

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3.债券简称：14广汽集 CP002

4.债券代码：041453095

5.发行总额：人民币 40亿元

6.本计息期债券利率：4.95%

7.到期兑付日：2015 年 9 月 1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顺

延期间不另计息）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其付息 /兑付资金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

股份有限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

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 /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

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

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袁锋、曹文昌

联系方式：020-83151089

2.主承销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仓硕

联系方式：010-66594840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方式：021-23198708、021-23198682

四、备注

本公司承诺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自律规

则的规定，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9月 7日

证券代码：600594� � � �证券简称：益佰制药 公告编号:2015－056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金沙洲医院设立肿瘤中心

《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2015

年

9

月

2

日，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益佰制药

"

或

"

甲方

"

）与从事医

疗、卫生行业投资、经营管理的广州金沙洲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沙洲医投

"

或

"

乙方

"

）以及其全资公司广州中医药大学金沙洲医院（以下简称

"

金沙洲医院

"

或

"

丙方

"

）签

订了关于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金沙洲医院设立肿瘤中心的《合作框架协议》，就有关事项达成

如下初步合作意向：

1

、甲乙双方拟出资共同成立广东肿瘤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公司

"

，名称

以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名称为准），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具体由双方签署的出资协议确定），其

中，甲方以现金出资

1,53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

；乙方以现金出资

1,47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9%

。

2

、新公司拟与金沙洲医院合作建设肿瘤中心，肿瘤中心项目主要由肿瘤普通放疗中心、

肿瘤质子治疗中心、细胞免疫治疗中心及

500

余张床位的肿瘤病房四部分组成。项目地址：丙

方所属土地

--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金沙洲礼传东街

1

号。乙方与丙方负责办理上述项目各种

手续和证件与经营；肿瘤中心争取与广东省肿瘤防治技术领先医疗机构开展深度、长期的合

作。当条件成熟时，争取将肿瘤中心变更为具品牌影响力名称的肿瘤医院。

3

、协议所涉条款自

2015

年

9

月

2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有效。

4

、双方在协议有效期不能与其他投资者进行类似的投资合作、并购等交易谈判。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

、广州金沙洲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

49

号综合楼

902,903

房，成立时间：

2009

年

7

月

9

日，注册

资本：

1,002.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文胜，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101000001288

，经营范围：医院项目投资和经营管理；以自有资金投资项目；投资策划、投

资咨询。股东构成：刘文胜出资

511.02

万元，占比

51%

，李晓伟出资

490.98

万元，占比

49%

。

2

、广州中医药大学金沙洲医院

为金沙洲医投的全资建设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发证日期：

2015

年

1

月

14

日，开办资金：

1,002.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刘文胜。金沙洲医院持有广州市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诊疗科目：预防保健

/

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眼科、耳

鼻喉科、口腔、皮肤科、精神科、传染科、肿瘤科、急诊学科、康复医学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

病理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借助广州中医药大学金沙洲医院在广东地区强大的政府和医疗资源， 完成益佰制

药在华南地区搭建肿瘤治疗连锁平台的关键布局，为后期扩张打下坚实的基础。新公司也将

成为益佰制药未来肿瘤连锁医院人才和技术培训基地。

四、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框架协议，是各方今后长期合作的指导性文件，是各方签订相关合同的基础。

有关具体合作项目亦存在不确定性、 仍需双方进一步协商、 且待双方今后签署具体交易合

同。本协议不会对本公司的整体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直接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8日

证券代码：600830� � � �证券简称：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临时2015-041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浙江香溢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香溢租赁）

担保数量：

5000

万元

本次担保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160133

万元：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工程保

函担保业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150000

万元；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

10133

万元（含本次担保）。

逾期对外担保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况

2015

年

9

月

6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溢租赁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东门

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宁波东门支行）签订《应收租赁款保理业务协议》。同时由公

司为上述主合同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保理融资金额合计

5000

万元，融资到

期日为

2018

年

8

月

10

日。

公司八届一次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在一定额度内对公司控股子公司 （含孙公

司）担保行使权利。上述担保在董事会授权范围之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香溢租赁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注册资本：贰亿

元，法定代表人：邱樟海。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融资租赁业务；融资租赁；向国内

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一般经营项目：

机械设备租赁、农业机械租赁、运输装卸设备租赁、电力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

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印刷设备租赁、汽车租赁、船舶租赁、房屋租赁、机械

设备维修、租赁业务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实业项目投资；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

子产品、日用品、办公家具、工艺品、建材及化工产品的批发、零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该公司总资产

36317.43

万元， 负债总额

2767.55

万元， 净资产

33549.88

万元，资产负债率

7.62%

。

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

4163.58

万元，净利润

1371.79

万

元。

2015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36625.10

万元；负债总额

2519.58

万元；净资产总额

34105.52

万元； 资产负债率

6.88%

；

2015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016.81

万元， 净利润

740.83

万元（未经审计）。

三、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根据业务工作的需要，

2015

年

9

月

6

日， 香溢租赁将应收租赁款债权及相关权利转

让给工商银行宁波东门支行， 工商银行宁波东门支行按照应收租赁款转让明细表中

对应的保理融资金额之和，给予香溢租赁

5000

万元的保理融资。

为支持控股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的发展，

2015

年

9

月

6

日， 公司与工商银行宁波东

门支行签署《保证合同》，就上述保理融资事项向工商银行宁波东门支行提供保证担保

（反担保），以保证工商银行宁波东门支行债权的实现。

保理银行（债权人）：工商银行宁波东门支行

融资申请人（债务人）：香溢租赁

保证人：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一）被保证的主债权：工商银行宁波东门支行依据其与香溢租赁于

2015

年

9

月

6

日

签订的主合同《应收租赁保理业务协议》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

（二）保证方式：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三）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

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四）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两年。

四、公司意见

2014

年

4

月

25

日，公司八届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总经理在一定范

围内行使职权的议案》，授权公司总经理根据需要，在单笔不超过公司净资产

10%

额度

内，决定对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

的公司控股子公司（含孙公司）的担保事项，担保余

额（按投资比例计算）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

40％

，且不超过总资产的

25%

；对公司单个

控股子公司（含孙公司）的担保余额（按投资比例计算）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

25％

。

公司本次担保系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贷款担保，未与证监发

[2005]120

号《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精神相违背。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工程保函担保业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数额未超出

2014

年度

股东大会批准额度。

本次担保相关标的未超过董事会、股东大会授权，符合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

160133

万元，其中：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工程保函担保业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150000

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下属公司提供贷款担保

10133

万元（含本次担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

138105.14

万元，占公司

2014

年

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净资产

187115.60

万元的

73.81 %

，无其他担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7日

证券代码：600693� � � � �股票简称：东百集团 编号：临 2015—052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理财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银行

● 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 23,000 万元

●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银行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 委托理财期限：不超过一年

一、委托理财概述

(一)委托理财基本情况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及孙公司兰州东

方友谊置业有限公司于近期购买银行发行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23,000 万元，具体如下：

序

号

委托方 受托方

委托理财

产品名称

期限

委托金额

(

万元

)

预期年化收

益 率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

兰州东方友谊置业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兰州西

站支行

招 商 银 行 步 步 生 金

8688

26

天

10,000 4.00%

否

2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福州杨

桥支行

蕴通财 富日增 利

35

天

35

天

3,000 3.45%

否

3

兰州东方友谊置业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兰州西

站支行

招 商 银 行 步 步 生 金

8688

28

天

10,000 3.70%

否

(二)公司内部履行的审批程序

上述委托理财事项已经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公告内容

详见 2015 年 9 月 3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二、委托理财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购买的上述理财产品交易对方均为公司开户银行，划定银行区域所在地为福州

市、兰州市，除日常银行业务往来外，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公司董事会已对本次交易对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信用等级情

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三、委托理财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基本说明

公司进行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均为公司闲置流动资金，理财期限不超过一年，预计

收益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投资的理财产品不存在履约担保、理财业务管理费的收取

约定、费率或金额。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银行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资金投向为我国银行间市场信

用级别较高、流动性较好的金融工具，风险可控。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

施，公司管理层指派专人负责银行理财产品收益与风险的分析、评估工作，审慎决策，并

建立相关的业务流程和检查监督机制。 同时，在理财期间公司将与银行保持密切的联系

与沟通，跟踪理财产品的最新动态，如若判断或发现存在不利情形，将及时采取保全措

施，最大限度控制投资风险，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四、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上述委托理财

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委托理财事项符合相关法规、规则的规定，审批程序合法。 该类短期保本型理财

产品投资属于保本赚息的无风险财务投资，可为公司带来一定的非主营收入，有利于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行为。

五、截止本公告日，本年度公司累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金额为人民币 80,280 万元，未

到期理财产品金额为人民币 13,000 万元。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9月 8日

证券代码：600693� � � �股票简称：东百集团 编号：临 2015—053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亦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具体公告内容详见 2015 年 4

月 25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

近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3,000 万元购买以下银行相关理财产品，该事项不构

成关联交易，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

(一)�非凡资产管理 61 天安赢第 065 期对公款产品

理财产品发行主体 中国民生银行福州分行

产品名称 非凡资产管理

61

天安赢第

065

期对公款

产品类型 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

认购金额 人民币

10,000

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3.55%

产品期限

61

天

产品成立日

2015-9-9

产品到期日

2015-11-9

资金兑付日

T+2

(二)�非凡资产管理 34 天安赢第 065 期对公款产品

理财产品发行主体 中国民生银行福州分行

产品名称 非凡资产管理

34

天安赢第

065

期对公款

产品类型 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

认购金额 人民币

23,000

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3.45%

产品期限

34

天

产品成立日

2015-9-10

产品到期日

2015-10-14

资金兑付日

T+2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次购买的系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该银行理财产品存续期间，公司将与银

行保持密切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安全。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

集资金项目进度安排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开展；通过适度理财，公司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除本次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外，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投资金额

（

万

元

）

预期年化收

益率

实际年化收

益率

是否到期

本金及收益

收回情况

1

中国民生银行福州分行非凡

资产管理

33

天安赢第

048

期

对公款

37,500 4.15% 4.15%

是 按期收回

2

中国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理

35

天安赢第

056

期对公款

36,000 3.85% 3.85%

是 按期收回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9月 8日

证券代码：601168� � � �证券简称：西部矿业 公告编号：2015-043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 9月 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 52号公司办公楼 42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674,402,884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8.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会议召集人：第五届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张永利 董事长

3.�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记名投票表决。

4.�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4人，出席 4人；

2.�公司在任监事 2人，出席 1人，监事马兆畅因公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周淦现场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王武俊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74,200,438 99.97 201,846 0.02 600 0.0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补选两名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 占出 席 会 议 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2.01

范建明

674,200,551 99.96

是

2.02

康岩勇

674,200,549 99.9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于补选王武俊先生为第

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900,438 90.37 201,846 9.59 600 0.04

2.00

关于补选两名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2.01

范建明

1,900,551 90.37

2.02

康岩勇

1,900,549 90.3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存良、王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9月 8日

证券代码：601168� � � �证券简称：西部矿业 编号：临 2015-044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2015年 9�月 7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吴联生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

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吴联生先生的辞职将自公司股东大会补选新

任独立董事后生效。 在此期间，吴联生先生仍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

续履行独立董事职务。 公司将尽快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增补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对吴联生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经营发展和公司董事

会工作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9月 8日


